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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 

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传武先生所持 34,533,930 股公司股票被深

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并于 2025 年 6 月 24 日成交，但该股票目前尚未

完成变更过户手续，因此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传武先生所持股票目前

仍为 72,317,172 股，本公告正文所涉持股比例计算均以此为基准。 

2.本次将被司法拍卖标的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传武先生持有的

36,220,000 股公司股票，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0.08%，占公司总股本的

6.39%。 

3.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

营和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努力做好各项经营管理工作，以保障

公司稳健经营。 

4.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将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

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依法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卓翼科技”）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夏传武先生持有的 36,220,000 股公司股票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于 2025 年 6月 25日 10时至 2025 年 6月 26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网络司法拍卖。根据京

东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的《成交确认书》，此次拍卖于 2025 年 6 月 26 日成交，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年 6月 2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

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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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7月 8 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下发的《通知书》(2025)粤 03执恢 188

号之一。深圳中院已决定不予确认上述拍卖效力。同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下发

的《拍卖通知书》(2025)粤 03 执恢 188 号之一。深圳中院将于 2025 年 8 月 6

日上午 10 时至 2025 年 8 月 7 日上午 10 时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第一次拍

卖夏传武持有的证券简称“卓翼科技”股票(证券代码：002369，股票性质：无

限售流通股) 36,220,000 股（拆分拍卖，详见下表），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拍卖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拍卖时间 
拍卖

人 
原因 

夏传武 是 

3,600,000 4.98% 0.63% 否 

2025年 8月

6日 10时至

2025年 8月

7日 10时止

（延时除

外） 

深圳

中院 

司法

裁定 

3,600,000 4.98% 0.63% 否 

3,600,000 4.98% 0.63% 否 

3,600,000 4.98% 0.63% 否 

3,600,000 4.98% 0.63% 否 

3,600,000 4.98% 0.63% 否 

3,600,000 4.98% 0.63% 否 

3,600,000 4.98% 0.63% 否 

3,600,000 4.98% 0.63% 否 

3,820,000 5.28% 0.67% 否 

合计 36,220,000 50.08% 6.39% / 

注：表格中的数据均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本次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具体内容详见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上（网址：

https://sifa.jd.com/2577）公示的相关信息。实际起拍价为拍卖日前二十个交

易日的收盘平均价乘以对应股数的 70%；如流拍，再次拍卖的起拍价按照第一次

拍卖起拍价的 80%确定。 

二、其他情况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根据相关规定，

法院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后续可能涉及竞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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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传武先生仍持有公司

股份 72,317,17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76%。 

3、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

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保持相互独立。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传武先生分

别于 2018 年 5月、2018年 8月辞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辞职后不在公

司担任具体职务。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努力做好各项经营管理工作，

以保障公司稳健经营。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公司不存在对其违规提供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5、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股东

因司法强制执行或者股票质押、融资融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违约处置等减持

股份的，应当根据具体减持方式分别适用本办法的相关规定，并遵守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则。”及第十三条第一款：“大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或者

其他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的，股

份出让方、受让方应当遵守证券交易所有关协议转让的规定，股份受让方在受让

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规定，本次司法拍卖的出让方及受让方

后续股份变动时，应当遵守股份变动比例、信息披露等相关限制性要求。受让方

在受让后 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6、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督

促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 

三、报备文件 

1、《通知书》； 

2、《拍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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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7 月 9日   


